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60214014號
訴願人：何００   住址：南投縣竹山鎮坪頂里坪頂路００號
代理人：何００   住址：台中市大里區立德里立仁一路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訴願人因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7

月19日竹鎮農字第1060016768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
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竹山鎮坪頂段15、731號、勞水坑段126-505、12

6-517、126-520地號5筆土地，於106年6月20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經原處分機關於106年7月1日
實地勘查，審查結果認定坪頂段15、731地號、勞水坑段126-505、126-520地號4筆土地准予核發證明書，勞水坑126-517地號因地上有固定農業設施未檢附相關文件，遂以106年7月19日竹鎮農字第1060016768號函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39條第2項規定：「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標準，前項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申請、核發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3條第2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另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4條規定：「農業用地符合下列情形，且無第5條所定情形者，認定為作農業使用：一、農業用地實際作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使用者；其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使用者，亦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二、農業用地上施設有農業設施，並檢附下列各款文件之一：（一）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但依法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建築執照。（二）農業設施得為從來使用之證明文件。三、農業用地上興建有農舍，並檢附農舍之建築執照。」第5條第4款規定：「農業用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四、現場有與農業經營無關或妨礙耕作之障礙物、砂石、廢棄物、柏油、水泥等使用情形。」第12條規定：「申請案件不符合規定，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不能補正、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受理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之。」
2、 本件訴願意旨：此塊土地為林業用地種植麻竹、孟宗竹為主，早期均為麻竹，因交通極為不便，須步行上山工作，割麻竹筍都在當地煮熟存放於筍寮，等割筍期結束再一起出售曬為筍乾，當時深山每塊林地都建有筍寮，歷史久遠，內部有爐灶壹只，用以燒煮筍子，此地只作為農地農用，並無作其他用途，資為爭議。
3、 查系爭勞水坑段126-517地號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經原處分機關106年7月11日實地勘查，其土地利用現況種植孟宗竹、局部麻竹、雜木林，並蓋有鐵皮工寮及水泥爐灶之固定設施，此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勘查紀錄表及現場照片3張
、土地謄本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亦未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同意書或農業設施得為從來使用之相關證明文件，核與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4條第2款規定不符，且依現場勘查時之照片顯示，部分烤漆浪板已倒塌及凹陷，有同辦法第5條第4款規定之妨礙耕作之情形，不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訴願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建有筍寮及爐灶均為收割保存竹筍之用，該土地一直農地農用云云，惟查系爭土地之設施尚無從補正合法證明文件，亦為訴願人所不爭執，依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4條第2款、第5條第4款、第12條規定，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
4、 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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